
【医保通知】2026 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参保缴费啦 
 

2 0 2 6 年 度广 州市城 乡 居 民基本 医疗保 险参 保缴费 工作于 近期 开

始 。  

 
为 便于市民 顺利 参 保并享 受医保保障，两部门梳理最新缴费政

策 、办理流 程及 注 意事项 ，为市民提供详尽指南。  
 

 哪 些人 员可 以参保 ？  

 缴 费渠 道是 什么呢 ？  

 还 有哪 些注 意事项 ？  

详细指南来了 ↓  ↓  ↓  

 
 

谁 能参 ？  

多 类人 员均覆 盖  

 

未 参加职工 基本 医 疗保险 或未按照规定享受其他医疗保障的以

下 人员，可 纳入 2 0 2 6 年度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范围。具体

包 括：  

 

本 市行政区 域内 的 中小学 校、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技术学校、技

工 学校及科 研院 所 等各类 学校就读的全日制在校学生；  

 

本 市户籍人 员；  

 

在 本市办理 且在 有 效期内 的《广东省居住证》的持有人；  

 

居 住地在本 市且 办 理港澳 台居民居住证的未就业港澳台居民；  

 

居 住在本市 且持 有 永久居 留证的外国人；  

 

出 生 1 8 0 天 内且 持 有《出 生医学证明》的新生儿。  

 
 



缴 多少 ？  

缴 费标 准与上 年度一 致  

 

2 0 2 6 年 度广州 市 城乡居 民医保的缴费标准与上年度保持一致。  

 

具 体而言，  

在 校学 生 个 人缴费标 准为 4 1 3 元 /人，  

财 政补助标 准为 每 人 9 5 6 元；  

 

其 他参 保 人 员 个 人缴 费 标准为 5 4 9 元 /人，  

财 政补助标 准为 每 人 8 2 0 元。  

 

除 此之外，符 合 条 件 的医 疗救助 对象参保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全

额 资助，个 人无 需 缴费就 能享受待遇。  

缴 费时 间 方 面，不 同 群体 启动时 间略有 差异 ：在校学生等群体自

9 月下旬 起 可 缴 费 ，其他 人员缴费启动时间为 1 0 月下旬，集中

征 缴期统一 截止 日 期为 2 0 2 5 年 1 2 月 2 0 日。  

 
 

如 何缴 ？  

各 类人 员渠道 不同  

 

各 类人员的 参保 登 记方式 和往年基本一致。已参加 2 0 2 5 年度城

乡 居民医保 且处 于 正常参 保状态的续保人员，系统将自动为其续

保 ，无 需 个 人另行办 理 参保登记手续。如已办理停保手续或在广

州 市首次参 保的 ， 需按以 下渠道办理：  

 

各 类人 员 参 保 缴 费渠 道指 引表  

序

号  
人 员类 别  参 保缴 费渠道  

1  
按 集体经 济 组织（ 或

村 民委员 会 ）方式 参

以户为单位由集 体经 济组 织（或村

民 委员 会） 统一到所属街道（镇）



保 的本市 户 籍城乡 居

民  

公共服务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

并统一代收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。 

2  

大 中专学 生 （不含 市

管 中等职 业 技术学 校

学 生）  

由所 在学 校统一 协助 办理 参保登

记手续并统一代收代缴城乡居民

医保费。  

3  

中 小学生 （ 含市管 中

等 职业技 术 学校学

生 ）  

由本人或代理人自主选择线 上办

理（ “穗好办 ” A P P）或现 场办 理（到

户籍所在地或者广州市居住地街

道（镇）公共服务机构）参保登记，

办理成功后，通过 “粤税通 ”微信小

程序向税务机关清缴医保费或前

往各区税务服务大厅缴费。  

4  

以 个人身 份 参保的 城

乡 居民（ 含 其他非 本

市 户籍人 员 ）  

由本人或代理人自主选择线 上办

理（ “穗好办 ” A P P）或现 场办 理（到

户籍所在地或者广州市居住地街

道（镇）公共服务机构）参保登记，

办理成功后，通过 “粤税通 ”微信小

程序向税务机关清缴医保费或前

往各区税务服务大厅缴费。  

5  

纳 入广州 市 医疗救 助

金 资助范 围 的城乡 居

民  

由本人或代理人向本 市户 籍所在

地 街道 （镇） 办理参保登记手续，

个人无需缴费，由医疗救助金资助

参保（其中非本市户籍困难大中专

学生，向学校申请办理政府资助参

保）。  

 
 

划 重点 ！  

新 生儿 与学生 参保特 别提 醒  

 

针 对家长群 体， 市 医保与 税务部门特别发布以下重要提醒：  



 

新 生儿 参 保  

 

已 落户或持 居住 证 的新生 儿，在出生 1 8 0 天内完成参保并缴费，

即 可从出生 之日 起 享受医 保待遇，跨年度参保需注意费用缴纳的

所 属期与待 遇享 受 年度。未落户或未持居住证的新生儿，在出生

1 8 0 天 内凭新 生儿《出生 医学证明》完成参保缴费同样享受医保

待 遇。对于 已凭 《 出生医 学证明》参加 2 0 2 5 年度居民医保并计

划 继续参加 2 0 2 6 年 度 居民医保的新生儿，监护人需尽快办理广

州 市落户或 居住 证 ，并 及时更新参保信息，符合条件的将自动续

保 。  



 

中 小学 生 参 保  

 

为 确保学生 顺利 参 保，医 保、教育及税务等部门于 2 0 2 5 年 9 月

至 1 2 月 期间， 通过 数 据共享完成学籍信息采集与验证。确认无

误 后将发送 税务 机 关征收 医保费，并通过预留电话发送缴费通

知 。请 家长及 学生 密切关 注短信通知，及时完成缴费。同时，家

长 也可选择 前往 街 道（ 镇）公共服务机构或使用 “粤医保 ”微信小

程 序主动确 认学 生 身份并 可同步更新学生信息和联系方式。  

 



高 中及 中 职 毕 业 生参 保  

 

广 州市已统 一为 于 高中及 中职毕业生办理停保手续（停保期间仍

可 享受 2 0 2 5 年度 医 保待遇），为保障其能够正常享受 2 0 2 6 年度

社 会医疗保 险待 遇 ，请按 以下情形办理：  
 

0 1  

毕 业后就读 广州 市 大中专 院校的同学，由所在院校统一办理 2 0 2 6

年 度参保登 记及 缴 费手续 ；  
 

0 2  

毕 业后就读 广州 市 外大中 专院校的同学，可在学籍地参保，户籍

地 在广州的 也可 选 择在广 州参保；  
 

0 3  

在 社会教育 机构 重 读高三 的同学（具有广州市户籍，或持有在本

市 办理且在 有效 期 内的《 广东省居住证》 /《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》

/《外国 人 永久居留 证 》的），请通过 “穗好办 ” A P P  线上办理或

者 前往户籍 或居 住 地街镇 公共服务机构现场办理参保登记；  
 

0 4  

在 社会教育 机构 重 读高三 的同学（非第 3 点情形的），请在户籍

地 办理参保 登记 ， 详情请 咨询户籍地医保经办机构。  

 



大 中专 学 生 参 保  

本 市大中专 学生 原 则上在 学籍所在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。  
 

错 过集 中参保 期？  

当 心待 遇等待 期  

 

根 据广东省 医疗 保 障局《 关于贯彻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

制 的通知》（ 粤 医保规〔 2 0 2 4〕9  号）相关规定 ，自 2 0 2 5 年起，

除 新生儿等 特殊 群 体外，只要属于以下两种情况，参保人都会面

临 医保待遇 等待 期 ：一是 没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办理参保缴

费 ；二是之 前参 保 过但未 连续参保缴费。具体规则如下：  
 

0 1  

统 一设置 3 个 月 固定 待 遇等待期；   
 

0 2  

若 存在未连 续参 保（ 断 保）情况，每断 保 1 年，需 在 3 个 月固 定

等 待期 的 基 础 上 ，额 外增 加 1 个月  “变 动待 遇等待 期 ”。不过，

参 保人可通 过补 缴 费用修 复 — —每多补缴 1 年的费用，就能减少

1 个月变 动 等 待 期 。  

 

结 合 2 0 2 6 年度 城 乡居民 医保的具体时间安排（集中 征缴期：2 0 2 5

年 9 月下 旬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2 0 日；待遇享受期： 2 0 2 6 年 1 月 1

日 至 2 0 2 6 年 1 2 月 3 1 日 ），举例说明如下：   
 

0 1  

正 常续 保 情 形 ： 2 0 2 5 年 已经正常参保，且在 2 0 2 6 年集中征缴期

内 按时缴费 ， 2 0 2 6 年 1 月 1 日起就能正常享受医保待遇。  
 

0 2  

逾 期参 保 情 形 ： 2 0 2 5 年 正常参保，但没在 2 0 2 6 年集中征缴期内

缴 费，等征 缴期 结 束后， 如在 2 0 2 6 年 1 月 2 日才补缴费的，需

要 等 3 个月 ， 2 0 2 6 年 4 月 2 日之后才能享受医保待遇。   
 



0 3  

断 保后 按 期 参 保 情形 ： 2 0 2 5 年没参保，只 在 2 0 2 6 年集中征缴期

内 参保缴费 的， 还 是要等 3 个月， 2 0 2 6 年 4 月 1 日起才能享受

医 保待遇。  
 

0 4  

连 续断 保 情 形 ： 2 0 2 5 年 、 2 0 2 6 年连续两年都没参保，在 2 0 2 7

年 集中征缴 期内 才 参保， 等待期就是 “ 3 个月固定等待期 + 1 个月

变 动等待期 ”，一共 4 个 月，2 0 2 7 年 5 月 1 日之后才能享受待遇 ；

如 果参保人 愿意 补 缴相应 费用修复等待期，可减少 1 个月变动等

待 期，届时 只需 要 等 3 个 月即可。  
 
 
 


